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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1

粮食收购企业

未按照规定备

案或提供虚假

备案信息的行

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九条第

二款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

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 给予警告。

收购粮食 1000吨以下的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
或提供虚假备案信息，拒不改正的。

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收购粮食 1000吨以上的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
或提供虚假备案信息，拒不改正的。

处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2

粮食收购者未

执行国家粮食

质量标准的行

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十一条

第一款；《粮食

质量安全监管办

法》第十三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第五十一条；《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办法》第四

十六条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及粮

食数量 100吨以下的，或造成售粮农民或其他
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3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下罚
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及粮

食数量 100吨以上 200吨以下的，或造成售粮
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3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及粮

食数量 200吨以上 500吨以下的，或造成售粮
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2万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及粮

食数量 500吨以上 1000吨以下的，或造成售
粮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10
万以上 2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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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及粮

食数量 1000吨以上 3000吨以下的，或造成售
粮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2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处 20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涉及粮

食数量 3000吨以上的，或造成售粮农民或其
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5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并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
以下罚款。

3

粮食收购者未

及时向售粮者

支付售粮款的

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十一条

第一款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二）项、

第五十一条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涉及

金额 3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下罚
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
粮者支付售粮款，涉及金额 3000元以上且在
限期内改正的。2.涉及金额 3000元以上 20万
元以下且超过改正期限 1日以上 10日以下支
付的。3.拒不改正且涉及金额 3000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涉及

金额 20万元以上且超过改正期限 1日以上 10
日以下支付的。

给予警告，并处 20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涉及

金额 20万元以上且拒不改正的。
给予警告，并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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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4

粮食收购者违

反《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规

定代扣、代缴

税、费和其他

款项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十一条

第一款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三）项、

第五十一条

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3000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下罚
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代扣、代缴税、费和其
他款项 3000元以上且在限期内改正的。2.涉及
金额 3000元以上 20万元以下且超过改正期限
1日以上 10日以下退付的。3.拒不改正且涉及
金额 3000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20万元以上，
且超过改正期限 1日以上 10日以下退付的。

给予警告，并处 20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20万元以上，
且拒不改正的。

给予警告，并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
以下罚款。

5

粮食收购者收

购粮食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质量安全

检验的行为，

或者对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未作为

非食用用途单

独储存的行

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十一条

第二款；《粮食

质量安全监管办

法》第十三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四）项、

第五十一条；《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办法》第四

十六条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的，涉及粮

食数量 1000吨以下且经检验质量及食品安全
指标达标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下罚
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的，有下情

形之一的：1.涉及粮食数量 1000吨以上 1万

吨以下且经检验质量及食品安全指标达标的。

2.涉及粮食数量 1000吨以下，经检验食品安

全指标未达标且未单独存放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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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的，有下情

形之一的：1.涉及粮食数量 1万吨以上 3万吨

以下且经检验质量及食品安全指标达标的。2.

涉及粮食数量 1000吨以上 2500吨以下，经检

验食品安全指标未达标且未单独存放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的，有下情

形之一的：1.涉及粮食数量 3万吨以上 5万吨

以下且经检验质量及食品安全指标达标的。2.

涉及粮食数量 2500吨以上 5000吨以下，经检

验食品安全指标未达标且未单独存放的。

给予警告，并处 20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的，有下情

形之一的：1.涉及粮食数量 5万吨以上且经检

验质量及食品安全指标达标的。2.涉及粮食数

量 5000吨以上。经检验食品安全指标未达标

且未单独存放的。

给予警告，并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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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6

从事粮食收购、

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

者以及饲料、工

业用粮企业未

建立粮食经营

台账的行为，或

者未按照规定

报送粮食基本

数据和有关情

况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粮食安全保障

法》第三十七条；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

安全保障法》第六十七

条第二款；《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第（五）项、第五十一

条

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

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涉及粮食数量 1000
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下罚
款。

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

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涉及粮食数量 1000
吨以上 5000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

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涉及粮食数量 5000
吨以上 1万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

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涉及粮食数量 1万
吨以上 3万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处 20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

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涉及粮食数量 3万
吨以上的。

给予警告，并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
以下罚款。

7

粮食储存企业

未按照规定进

行粮食销售出

库质量安全检

验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二

款；《粮食质量安

全监管办法》第十

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二）项和

第二款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六）项、

第五十一条；《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办法》第四

十六条

涉及粮食数量 1000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下罚
款。

涉及粮食数量 1000吨以上 1万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3000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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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涉及粮食数量 1万吨以上 3万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0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涉及粮食数量 3万吨以上 5万吨以下的。
给予警告，并处 20万元以上 35万元
以下罚款。

涉及粮食数量 5万吨以上的。
给予警告，并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
以下罚款。

8

粮食收购者、

粮食储存企业

将不符合规定

的粮食作为食

用用途销售出

库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

《粮食质量安全

监管办法》第十

九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办法》第四

十六条

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上 5万
元以下罚款。

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 1倍以
上 3倍以下罚款。

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且违
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或负面社会影响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 3倍以
上 5倍以下罚款。

9

从事政策性粮

食经营活动时

虚报粮食收储

数量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一）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五十一条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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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10

从事政策性粮

食经营活动时

通过以陈顶

新、以次充好、

低收高转、虚

假购销、虚假

轮换、违规倒

卖等方式，套

取粮食价差和

财政补贴，骗

取信贷资金的

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五十一条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100
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300
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1

从事政策性粮

食经营活动时

挤占、挪用、

克扣财政补

贴、信贷资金

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三）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五十一条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100万
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100万
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200万
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300万
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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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12

以政策性粮食

为债务作担保

或者清偿债务

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四）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四）项、第五十一条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3

利用政策性粮

食进行除政府

委托的政策性

任务以外的其

他商业经营的

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五）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五）项、第五十一条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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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14

在政策性粮食

出库时掺杂使

假、以次充好、

调换标的物，

拒不执行出库

指令或者阻挠

出库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六）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六）项、第五十一条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5

购买国家限定

用途的政策性

粮食，违规倒

卖或者不按照

规定用途处置

的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七）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七）项、第五十一条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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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16
擅自动用政策

性粮食的行

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八）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八）项、第五十一条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17

其他违反国家

政策性粮食经

营管理规定的

行为。

《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第二十条

第（九）项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

（九）项、第五十一条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
以下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
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涉案粮食货值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00
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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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名称

法律依据
具体违法情节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依据 处罚依据

18

粮食应急状态

发生时，不服

从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的统一

指挥和调度，

或者不配合采

取应急处置措

施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粮食安全保障

法》第五十条第

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

安全保障法》第六十九

条

不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

或者不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
给予警告。

不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

或者不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拒不改正

的。

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2000元以上 2万元以
下罚款。

不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

或者不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造成负面社会

影响或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
以下罚款。

不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

或者不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造成特别恶劣

社会影响或导致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
以下罚款。

19

侵占、损毁、

擅自拆除或者

迁移政府投资

建设的粮食流

通基础设施，

或者擅自改变

其用途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粮食安全保障

法》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国有

粮油仓储物流设

施保护办法》第

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

安全保障法》第六十八

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逾期 30日以下不恢复原状、不
采取补救措施的。

对单位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5000元以上 1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逾期 30日以上 60日以下不恢复

原状、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对单位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逾期 60日以上不恢复原状、不

采取补救措施的。

对单位处 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罚款。


